
银川市兴庆区财政局

关于地方政府举借债务的情况说明

2017年自治区财政厅下达的兴庆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270696万元，其中一般债务限额258564万元，专项债务限额12132万元。

截止2017年年底，兴庆区政府债务余额为137861.56万元，其中：8086.62万元为银川市划拨市级代建项目康居工程款。

具体构成为：2015-2017年自治区下达兴庆区置换债券资金为84316.76万元，其中市财政局扣减22996.42万元置换债券资金尚未拨付，兴庆区实际使用置换债券资金为61320.34万元，全部为公开发行的一般债券金额；2017年新增债券39602万元，其中一般债券27470万元，专项债券12132万元；实际剩余的债务金额为13942.8万元。

使用自有资金或核销等方式偿还政府债务1617万元。

兴庆区全部为一般债务，无专项债务，且并无新增举债的现象，严格将兴庆区的债务余额控制在2017年自治区财政厅下达的政府债务限额内，同时认真处理好保持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与防范债务风险的关系，加强对地方债务的管理工作，保证财政健康运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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